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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鼓励港澳及华侨学生来内地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

就读，增强他们的祖国观念，激励他们勤奋学习、积极进取，特

设立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。 

第二条  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，面向

在内地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就读的全日制港澳本专科学生、硕士

和博士研究生及华侨本专科学生。 

 

第二章 申请条件 

第三条  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申请的基本条件： 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“一国两制”方针；  

2.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； 

3.诚实守信，有良好的道德修养； 

4.入学考试成绩优秀或在校期间勤奋刻苦、成绩优良。 

 

第三章 奖学金类别、等级、名额及奖励标准 

第四条  奖学金的类别、等级、名额及奖励标准： 

1.本专科学生奖学金，分四个等级，其中，特等奖190人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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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每学年8000元；一等奖1000名，每生每学年6000元；二等奖1600

名，每生每学年5000元；三等奖2700名，每生每学年4000元。 

2.硕士研究生奖学金，分四个等级，其中，特等奖40人，每

生每学年20000元；一等奖50名，每生每学年10000元；二等奖120

名，每生每学年7000元；三等奖260名，每生每学年5000元。 

3.博士研究生奖学金，分四个等级，其中，特等奖20人，每

生每学年30000元；一等奖30名，每生每学年15000元；二等奖60

名，每生每学年10000元；三等奖100名，每生每学年7000元。 

中央将根据情况变化，适时调整奖学金等级、名额和奖励标

准。 

 

第四章 奖学金的申请、评审 

第五条  港澳及华侨在校生奖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审，每年

10月开始受理申请，当年12月10日前评审完毕。 

港澳及华侨学生根据奖学金申请条件，按学年向所在学校或

科研院所提出申请，提交《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申请表》(见附

表)。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，符合条件的学生可连续申请。 

第六条  港澳及华侨在校生奖学金评审程序： 

1.每年9月开学后，各招生单位应及时更新港澳及华侨学生学

籍信息。 

2.教育部根据各招生单位全日制港澳及华侨学生在读人数等

有关数据，经商财政部同意后于每年9月30日前按隶属关系向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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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中央主管部门和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教育厅(教委)下达奖学金

名额。 

3.各有关中央主管部门和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教育厅(教委)

按照教育部下达的奖学金名额，确定并下达所属各有关单位的奖

学金名额。 

4.各有关招生单位根据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奖学金名额，受

理港澳及华侨学生的申请材料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组

织等额评审，确定初审合格学生名单并公示。 

5.公示结束后，各有关招生单位于每年11月10日前将建议获

奖学生名单按照隶属关系经主管部门初审后报教育部。 

第七条  奖学金的组织申请评审及审批等管理工作由教育部

归口管理。教育部对有关主管部门报来的获奖学生名单进行审批，

并将审批通过名单下发各有关单位。 

 

第五章 奖学金的发放 

第八条  财政部按照部门预算管理规定，下达教育部年度奖

学金经费预算。 

第九条  教育部按程序将资金拨付给有关招生单位。 

第十条  各有关招生单位应当按照审批通过的获奖学生名

单，于每年12月31日前将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。 

 

第六章 监督检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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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各有关招生单位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奖

学金管理工作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和本办法规定，加强

资金管理，确保奖学金全部用于符合条件的港澳及华侨学生。 

第十二条  各有关中央主管部门和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教育

厅(教委)应当对奖学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奖学金按时

发放到位。 

第十三条  奖学金资金管理接受审计、教育、财政等部门的

监督检查，一旦发现截留、挤占和挪用等违法违纪行为，依照有

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 各级财政、教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金审核、

分配等审批工作中，存在违反规定分配资金、向不符合条件的单

位（或个人）分配资金、擅自超出规定的范围或标准分配资金，

以及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

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 对于获奖学生，招生单位应继续加强管理，如出

现以下情况之一的，应取消其获奖资格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

告： 

1. 有反对“一国两制”的言论或行为；  

2.触犯国家法律、法规，参加非法社团组织； 

3.违反校规、校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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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 则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、教育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港澳及华侨学生奖

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教„2006‟129号）同时废止。  

附表：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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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

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申请表 

本

人

情

况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学号    入学时间  

大学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系             班 

曾

获

奖

励

情

况 

 

申请理由：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学校审核意见： 

 

 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 


